
法律怎样表现统治阶级的意志

孔 庆 明

一
、

问题的提出
“
法律是阶级压迫的工具, 。

这是多年来人们对法律的性质和作用的最一般的了解
。

根据这

种了解
,

可以说剥削阶级的法律就是束缚劳动人民的枷锁 ; 无产阶级的法律就是打击反动阶级

的铁拳
。

这样
,

就把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限制到了一个狭小的框子里
。

因而关于犯罪根源
、

法的

继承性
、

法律面前人人平等
、

司法独立等一连串的问题
,

都成了不容讨论的禁区
。

可是
,

历史和

现实的大量实践
,

却大大超出了
“
阶级压迫工具” 的范围

,

显示出法律还有更广泛的社会作用和

社会意义
。

历史上的统治阶级除了利用法律残酷地镇压劳动人民而外
,

往往也把严刑峻罚用

于统治阶级内部 ; 历史上一些剥削阶级的清明官吏
,

有时也会运用他们自己的法律
,

惩治侵害

人民的恶吏和权贵
,

解救人民于无辜和倒悬之中 ; 所有剥削阶级特别是近代的资产阶级
,

他们

都运用法律在国内乃至国际范围内广泛地调节他们的政治
、

经济关系
。

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

权之后
,

利用法律对阶级敌人进行了有效的镇压
,

但是随着敌对阶级的 日趋消灭
,

法律并没有

随之消亡或削弱下去
。

相反
,

我们在宣布剥削阶级作为阶级不再存在的同时
,

更加强调加强社

会主义法制
。

古往今来的这些事实
,

都说明法律并不单纯是
“
阶级压迫的工具,’o

这样
,

就在人们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
:
对法律的性质和作用

,

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呢?

列宁对法律下过这样一个定义 : “
法律就是取得胜利

、

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 的 表

现
” 。 ① 那末

,

统治阶级的意志都包括些什么内容
,

这种意志都是通过什么方式表现出来的呢?

我们只有从历史和现实的实际 出发
,

去考察和认识这些问题
,

才能对法律的性质和作用作出切

实的全面的理解
,

从而打开我们以法治国的眼界
,

放开我们立法
、

司法工作的手脚
,

让法律更好

地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
。

二
、

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

人类社会产生以来
,

就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
、

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对立统一中向前发

展的
。

从原始公社的部落酋长到奴隶主阶级
、

封建地主阶级
、

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和无产阶级的

领导者
,

一直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管理者
,

他们都必须遵循这个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
,

自觉

不自觉地去组织和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
,

使它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要求
。

在这一点

上
,

各个阶级是共同的
。

例如
,

为了进行这种组织和调整
,

各个阶级都要建立国家机器
,

都要

建立法律制度
。

恩格斯在谈到法的作用时指出
: “
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

,

产生了这样一

种需要
:
把每夭重复着的生产

、

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
,

设法使个人

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
。

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
,

后来便成了法律
。

随着法律的产生
,

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— 公共权力
,

即国家
。

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
,

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
。 ” ② 不以规矩

,

不能成方圆
。

人类社会的存在也必须有一

定的规矩
,

以便维持一定的生产
、

分配和交换关系
,

即生产关系
。

这种规矩在没有阶级的原始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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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
,

就表现为习惯的
“

共同规则
” 。

这种 “
共同规则

”
虽然还不是法律

,

但是它的约束力是很强的
。

在当时的社会里
,

不管谁违犯了共同规则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
。

中国最早的一部政治法律史

书—
《尚书》 ,

把尧
、

舜
、

禹时代描绘成一个有刑罚制度的社会
,

这可能是周代人的
“
以古证

今
” 。

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
,

为了组织生产和建立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生

活秩序而形成的严格的
“ 规则 ” 。

如关于
“
修礼

” 、 “

象刑
” ,

以及对被征服的异族领袖的流放
,

对

鲸的碰杀
,

对
“
庶顽谗说

” 的惩戒等传说
,

都并非是凭空的编造
。

实际上
,

赏功罚过是组织社会

生活的第一步
。

到了阶级社会
,

统治阶级把
“
共同规则

”
变成了自己的意志

。

这时的
“
共同规则

”
要服从和

保护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
。

带有统治阶级意志的这种
“
共同规则

” 就成为法律
。

所有的

统治阶级
,

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利用法律这个工具
,

以全社会的名义
,

从各个方面建立和调整与

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
,

以便在合乎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中
,

获取和保

护本阶级的利益
。

这样
,

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
,

统治阶级斗争经验的不断丰富
,

法律也逐渐发

展和完备起来
,

成为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组织和管理社会的越来越有效的手段
。

三
、

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和表现

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
,

就是阶级压迫和被压迫
、

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
。

社会的基本矛盾表

现为阶级矛盾
。

因此
,

统治阶级的第一个意志
,

就是迫使被统治阶级绝对服从现存的政治经济

关系和整个社会秩序
,

略有不轨和反抗
,

就要遭到镇压
。

法律在这方面起的作用
,

是人所共知

的
。

从这一点看
,

法律是阶级压迫的工具
,

是不容置疑的
。

但是
,

历史上的所有统治阶级
,

它们要按照整个阶级的意志维护一种政治经济关系
,

还会

遇到一个复杂而棘手的社会问题
,

这就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各个成员之间
,

以及统治阶级的个别

成员与统治阶级整体之间
,

也存在着普遍的矛盾和尖锐的冲突
。

这种矛盾冲突
,

往往从本民族

内部一直扩大到民族与民族
、

国家与国家之间
,

其激烈程度有时甚至超过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

级之间的矛盾冲突
。

马克思在揭露资产阶级的本性时曾说
,

资产阶级为了追求利润
,

会
“
不顾

一切人的法律
” , “
不顾犯罪

,

甚至不惜冒绞首的危险
” 。

资产阶级的冒险性和他们的利润率成

正比
。

剥削阶级怎样来协调他们内部的争权夺利的矛盾冲突呢? 他们采取什么办法保持阶级

的统一意志呢? 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法律这个工具 ! 法律在这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大家都

必须遵守的
“
公正

”
的裁判

。

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奴隶制法典
,

即公元前十八世纪前

后的古巴比伦王国汉穆拉比王的法典
,

就是最能说明奴隶制时代法的性质和作用的历史文献
。

这个法典共二百八十二条
,

全部内容是调整奴隶主
、

高利贷者
、

自由民之间的财产关系
、

借贷

租佃关系
、

商业买卖和债务关系
、

婚姻和遗产继承关系
,

以及与这些关系相联系的刑罚规定
。

还有关于公共牧场和林木保护的条文
。

至于奴隶
,

只是作为奴隶主阶级的一种财物和交换对

象而写进法典的
。

如规定奴隶主
、

高利贷者拐骗别人的奴隶
、

隐藏逃跑的奴隶应当受什么处罚 ;

告发和捕捉逃奴的应受到何种奖赏 ; 杀死别家奴隶的应如何赔偿 ; 买卖的奴隶如有生理缺陷

应如何处理等等
。

可以看出
,

奴隶并不是这部法典的主体对象
,

它并没有规定奴隶的犯罪和对

奴隶的刑罚
。

奴隶在这里
,

只不过是和牛
、

马
、

工具一样
,

作为奴隶主的一种财产来加以保护和

处理的
。

至于对奴隶的惩罚
,

就像对牛马牲畜一样
,

任意杀掉或者卖掉都不需要什么法律根据
。

奴隶不需要用法律来压迫
,

因为
“
基本的事实是不把奴隶当人看待 ;奴隶不仅不算是公民

,

而且

不算是人
。 ” ①汉穆拉比法典为什么把调整奴隶主

、

高利贷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心任务呢 ? 义

① 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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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证明
,

在古巴比伦奴隶制社会
,

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
,

出现了借贷
、

租佃
、

租借
、

买卖
、

利息
、

债

权
、

抵押
、

委托
、

赔偿等交往关系
,

如果没有一个法定的准则
,

社会经济生活就会陷人混乱
。

特

别是高利贷迅速发展起来
,

许多高利贷者
,

聚敛财富
,

高利盘剥
,

贪得无厌
,

造成了奴隶主和自

由民内部日益加剧的矛盾
,

它有可能完全破坏社会正常的经济生活
,

使整个社会崩溃
。

于是汉

穆拉比王不得不在过去一些习惯性规则的基础上
,

建立法律制度
,

并通过国家的强制力加以实

行
,

用以维持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
,

稳定社会秩序
。

可见
,

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冲突
,

是造

成社会危机的主要危险
。

这就是汉穆拉比法典产生的客观基础和它所表现的统治阶级意志的

基本内容
。

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有
“
礼不下庶人

,

刑不上大夫
”
之说

。

就是说对统治阶级

大夫以上的贵族阶层
,

用 “
礼

”
来调整他们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

,

而治理庶民百姓则用刑
。
那

么
,

根据这个规定
,

是不是对大夫以上的贵族就根本不用刑罚了呢 ? 事实并非如此
。

大量史实

证明
,

在大夫以上的贵族阶层不仅用刑
,

而且诸如杀头
、

月l]足甚至夷三族之类的重刑
二,

多半用

在士大夫以上的贵族内部
。

官吏和贵族们犯了叛逆
、

篡位
、

轼君
、

拭父
、

内乱 (即族内淫乱 ) 等

罪都要受到重刑处罚
。

周公杀管叔
,

流放蔡叔
、

霍叔
。

商鞍就此赞日
: “

天下昏日
: `

亲昆弟有

过
,

不讳
,

而况疏远乎
,

? ”
(《商君书

·

赏刑》 )战国时期
,

商鞍明确提出 : “
自卯叶目将军以至大夫

、

庶人
,

有不从王令
,

犯国禁
,

乱上刑者
,

罪死不赦
。 ”

((( 商君书
·

赏刑)}) 荀况则说
: “

官人失要则

死
,

公侯失礼则幽
。 ”
韩非更认为

,

法律要着重对付那些握有权力的
“
重人 ” 。

他指 出
: “
犯法为

逆以成大奸者
,

未尝从尊贵之臣也
。 ”

(《韩非子
·

备内》 )中国从秦代开始
,

就有了监督官吏守

法执法的
“
察举非法

”
的监察制度

。

一九七六年出土的 《云梦秦简》 中有关秦律的条文
、

案例和

法律问答
,

使我们看到封建王朝对农民可谓刑网严密
,

压榨酷烈 ; 同时对封建官吏也律令严峻
。

秦律规定
: “
同官而各有主 (职责)也

,

各坐其所主 (失职要受罚 )
。 ”
秦律还规定

,

官吏用律不审

要受惩罚
,

挪用公款与盗同罪
,

官吏
“
犯令

” “
废令

”
要受严惩

。

秦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
,

在
“

治

吏
”
方面都比秦更加严密了

。

唐以后不断扩大
“
察举非法

”
的御史制度

,

并规定了多种犊职罪
,

打击
“
受财枉法 ,,’’ 故纵故不直” 的官吏

。

到了宋朝则
“
内外上下

,

一事之小
,

一罪之微
,

皆先有法

以待之
。 ”

(顾炎武 : 《日知录》 )中国的封建王朝在皇族内部和功臣将相之中
,

大动刑杀
,

甚至抄

家灭族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
。

总之
,

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
,

大量史实说明
,

刑罚不是不上大

夫的
。
既然如此

,

为什么长期地流传着
“
刑不上大夫

”
的说法呢? 这话出自 《礼记

·

曲礼》
。

孔

颖达《礼记》疏义解释说 : “ 刑不上大夫
” ,

即 “
制五刑三千之科条

,

不设大夫犯罪之目也
。 ”
五刑即

墨
、

剔
、

月甘
、

宫
、

大辟
。

受五刑不仅残忍
,

而且是奇耻大辱
。

大夫以上的贵族被认为都是
“
廉耻节

礼
”
的

“
有德

”
之人

, “
是以默剿之罪不及大夫

” 。

(《汉书
·

贾谊传 ))) 在奴隶主贵族和封建地主阶

级看来
, “
无德不得为大夫矣

,

何恶之惩? 故刑不及焉
” 。

(《无刑录》卷 1 2 ,

《议辟 ))) 就是说
,

称得

起大夫的就不应当犯刑
。

《大戴礼记 》说 : “ 大夫之罪
,

其在五刑之域者
,

闻有谴发
,

则自冠掩缨
,

盘水加剑
,

造乎网而自请罪
,

君不使有司执缚牵而加之也 ; 其有大罪者
,

闻令则北面跪而自裁
,

君不使人拌引而刑杀之也
,

日 :
子大夫自取之耳

,

吾遇子有礼矣 ! 是曰
`

刑不上大夫
’ 。 ”

不可否认
,

历史上的统治阶级
,

在法律上是享有各种特权的
。

名日
“

刑不上大夫
” ,

实则

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道义的标榜
。

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
,

资产阶级内部各个成员
、

集团之

间
,

资产阶级各个成员
、

集团同国家政权之间
,

矛盾冲突更是难以驾驭
。

资产阶级国家史加

广泛而有效地利用法律来调整他们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
。

他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
,

实行了

立法
、

司法
、

行政三权分立的制度
,

提 出了
“
司法独立

”
和

“
法律面前人人平等

”
的原则

。

不用说
,



这些制度和原则对劳动人民来说
,

只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幌子
,

但它在资产阶级内部确实起到了

调整权利与义务的作用
。

资产阶级个别成员其中包括他们的总统和政府部长
,

如有不法行为

也要受到法律制裁
。

例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因为众所周知的
“
水门事件

” ,

被迫辞去总统的职

务
。

这一方面反映了资产阶级内部勾心斗角的派系斗争
,

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法律在整访统治

阶级内部秩序的作用
。

资产阶级不仅在国内
,

而且在国际之间利用法律调整他们彼此之间的

权利与义务关系
。

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
,

利用法律镇压改造阶级敌人
,

同时也利用法律来调

整人民内部的权利与义务关系
,

而且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
,

法律在调整人民内部关系方面的作

用会越来越明显
。

有一种通常的看法认为
,

统治阶级内部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调整
,

统治阶级对本阶级内部成

员违法行为的惩罚
,

归根结底是为了加强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压迫
。
当然

,

统治阶级内部关

系的调整
,

是受阶级斗争关系所制约的
,

但是
,

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的直接表现是打击犯

罪
。

恩格斯说: “
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

。 ” ① 所谓社会秩序当然是现

存的政治经济关系
,

它有强烈的阶级性
,

但是蔑视这种秩序的
,

却并不一定都是被统治者
,

统

治阶级内的个别成员也有这种
“
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

” 。

统治阶级对本阶级成员犯罪行为的惩

罚
,

不能说也带有阶级压迫的性质
。

大概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
,

马克思才把
“
刑罚

”
归结为

“
不

外是社会对付违犯它的生存条件 (不管这是些什么样的条件 ) 的行为的一种自卫手段 ,’o ② 因

此
,

我们决不能简单地把统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和矛盾调整
,

都归结为
“
加强对被统治阶级

的统治和压迫
” 。

也不能说国际法庭把德
、

日法西斯战犯推上断头台
,

是资产阶级为了加强对

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压迫
。

对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
,

任意贴上阶级的标签加以简单化
,

只能起

到自欺欺人的作用
。

通过法律所表现的统治阶级的意志
,

还表现在另一方面
,

即为了维护整个阶级的统治利

益
,

它不准许本阶级的个别成员
、

集团
,

出于私欲而无限制地榨取和无管束地欺压劳动人民
。

这

种个别成员和集团
,

不仅包括个别的地主
、

资本家
,

而且包括皇帝
、

官吏和官僚统治集团
。
国王

和君主
, “
他们的个人统治必须同时是一个一般的统治

” ⑧ 。

他们的立法是代表整个阶级的利

益的
。

高明的统治者
,

都要通过法治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条件
,

让劳动人民生产更多的社会财

富
,

以供给统治阶级剥削和享用
,

造成歌舞升平
、

长治久安的局面
。

可是奴隶主贵族
、

地主豪门
、

资本大亨
,

以及昏庸君王和贪官污吏们往往不遵守这个规矩
。

他们对劳动人民的过分的压榨

和欺凌
,

必然引起反抗
,

从而打乱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
。

因此
,

从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的和
一

长

远的利益出发
,

他们也不得不通过立法和司法
,

对统治阶级个别成员的
“
非法

”
行为加以限制

。

关于这方面的意志表现
,

现代资产阶级是作得相当有成效的
。

由于无产阶级的有觉悟有组织

的阶级斗争
,

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了新的劳动法规和改善社会福利的法规
,

稳定了社会和生产秩

序
,

提高了劳动生产率
,

使资产阶级从不断涌现出来的社会财富中获得了大量的超额利润
。

统

治阶级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意志
,

其目的是很明显的
,

就是要有秩序地
、

平安地从劳动人民身

上榨取更多的血汗
。

我们无产阶级在改造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人们的过程中
,

也利用法律保

证他们有一定的生活和劳动条件
,

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 动 者
。

我们这样作
,

同现代资产阶级统治者的作法
,

目的完全不同
,

但是法律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

,”
二
ù

伪
,

扮、成哎

吞
尸叭它爪r、毕盼砂广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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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大体相同的
。

法律所表现的统治阶级的意念述有一个方面
,

就是执行具有全社会意义的公共职能
。

马

克思说过 : 在剥削阶级国家那里
, “
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

: 既包括执行 由

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
,

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

能
。 ” ①有没有“

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
”
呢? 就是说

,

这种公共事务
,

是不受哪

个阶级的私利所左右的
,

更不受哪个阶级个别成员的私利所左右
,

例如交通规则
、

自然保护
、

环境保护
、

卫生保健
、

宇宙空间利用等等
。

对于这些
,

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生存
,

必须以全社会

的名义
,

利用法律表达自己的意志
,

使全社会的人都服从一个统一的行为准则
。

有人认为维护

交通秩序
、

保护自然
、

保护环境
,

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
,

也都是为扩大统治阶级的利

益服务的
。

这种看法对不对呢 ? 这要分两方面来看
:
一方面

,

采取这些措施
,

受益的是全社会

所有的人
,

其中当然包括统治阶级及其利益在内 ; 另一方面
,

破坏这些社会生活条件的力傲
,

不

仅可能来
,

自劳动人民
,

统治阶级内部的成员往往是更主要的破坏者
。

因此法律所发挥的作用

也是全社会性的
。

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
,

对管理这种公共事务的要求越来越高
,

法律在这

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
。

西方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
。

这些经验
,

应看作是全

人类都能享用的共同财富
。

四
、

法律本身的规律性

由于法律所表现的统治阶级意志的这些特点
,

形成了法律本身存在的规律性
。

这就是法

律必须保持它的
“
公道

”
性和法律所具有的特殊继承关系

。

所谓
“

公道
” ,

就是在 已经形成法律的

统治阶级意志面前
,

不应当有个人的私情和例外
,

否则就是对法律的破坏
,

法律就不是代表整

个阶级的意志
。

这个
“
公道

”
正是各个统治阶级整个阶级意志的最好体现

。

正因为这样
,

自从

法律产生以来
,

就一直存在着
“
公道

”
与

“
私意

”
的斗争

。

先秦法家代表人物都强调要通过法治

做到
“
公道通

,

私门塞
” 。

商鞍说 : “
君臣释法任私必乱

。

故立法明分
,

而不以私害法
,

则治
。 ”

(《商君书
·

修权 ))) 汉朝刘欲曾指出
: “ 夫商君极身无二虑

,

尽公不顾私… …内不私贵宠
,

外不偏

疏远
,

是以令行而禁止
,

法出而奸息…… ,’( 《新序论 })) 慎到的说法更加精辟入理
: “

法之功莫大

使私不行… …今立法而行私
,

是私与法争
,

其乱甚于无法
。 ”

( ((, 滇子
·

君人》 )唐太宗的明臣魏

征
,

坚持
“
圣人之于法也

,

公矣
”
的主张

,

为此他多次与唐太宗争辩
,

使唐太宗认识到
: “

法者
二

}}三

联一人之法
,

乃天下之法
。

,’( 《贞观政要
·

公平》 )后人评论贞观之初
,

志存公道
,

人有所犯
,

一一

于法
。

正是因为由统治阶级的意志所决定的这种
“
公道

” 的存在
,

历史上的铁面无私
、

公明断案

的清官的存在
,

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事了
。

包公
、

海瑞手握着封建阶级的法律
,

惩治了为非作歹

的封建权贵
,

拯救了无辜百姓
,

这都是在执行统治阶级的意志
。
马克思指出

: “

法律应该是社

会共同的
、

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
,

而不是单个的个人咨意横行
。 ” ②

即使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
,

封建皇帝也不得不服从这种
“
社会共同的

” “
需要

” , “
君主们在任何

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
,

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
。

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

的立法
,

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
。 ” 甸所以

,

君主们要利用法制打击来自各个方

面的破坏现存生产关系的行为
。

他们维护现存的生产关系
,

就是服从现存的经济条件
。

但是
,

在封建时代
,

生产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之上形成的统治阶级意志本身
,

就是专制
、

等级和特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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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。
因此

,

法律上的专横
、

特权是普遍现象
,

特别是在每个王朝走向没落反动的时候
,

他们更是

肆无忌惮
,

最后导致现存生产关系的破裂
,

农民革命运动的爆发
。

事实上
,

在封建制度下
,

统治

阶级所期望的
“
公道

”
是很难实现的

。

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过程中
,

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条件所决定
,

他们把法律必须
“
公道

”
的这个规律性

,

确定为
“
法律面前人人平等

” 和 “
司法独立

”
的原则

。

这是一个巨大的进

步
。

它不仅是反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
,

而且是对法律存在的规律性的确认
。 “

公道
”
也好

, “
法

律面前人人平等
”
也好

,

它对劳动人民确实包含了欺骗性和虚伪性
,

但是它在统治阶级内部却

是真实的有效的
。

它对法律本身来说
,

是一个必然的规律
。

任何统治阶级
,

包括无产阶级在

内
,

不承认这个规律
,

就等于自己破坏自己的意志
,

自己取消自己的法律
。

当然
,

在自私成性的

资产阶级那里要实现这种
“
公道

” ,

也是不可能彻底的
。

只有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地

遵循法律的规律性
,

把
“
法律面前人人平等

”
和

“

司法独立
”
的原则贯彻到底 ! 无产阶级政党在

领导社会前进中
,

将是这条规律的最自觉的驾驭者
。

法律所表现的统治阶级意志的特点
,

法律本身的规律性
,

决定了法律具有一种特殊的继承

关系
。
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

,

统治阶级除利用法律镇压被统治阶级以外
,

还利用法律调整统治

阶级的内部关系
,

调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
,

使法律在组织和管理社会政治经

济生活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
。

他们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迫遵守着法律必须
“
公道

”
的规律

性
。

在这一切方面
,

中国封建阶级的二千年统治和西方资产阶级的近三百年的统治
,

积累了丰

富的经验
。

这些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
。

我们无产阶级在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对立中
,

在与国

际资产阶级的对立中
,

始终要运用法律调整人民内部的矛盾
,

调整我们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

关系
,

调整与国际资产阶级的关系
。

我们既然要运用法律这个工具
,

就必须遵循它的规律
。

在这

些方面
,

我们必须接受前人所积累的工作经验和思想资料
,

在剔除了它的阶级偏见以后
,

为我

所用
。

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 : “
拿法庭来说

,

它是对付反革命的
,

但也不完全是对付反革命的
,

要处理很多人民内部闹纠纷的问题
。

看来
,

法庭一万年都要
。

因为在阶级消灭以后
,

还会有先

进和落后的矛盾
,

人们之间还会有斗争
,

还会有打架的
,

还可能出各种乱子
,

你不设一个法庭怎

么得了呀 ! 不过
,

斗争改变了性质
,

它不同于阶级斗争了
。

法庭也改变了性质
〔。” ①实践和理论

都可以认定
,

在阶级消灭之后
,

法律还要存在下去
。

法律在调整人民内部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

时
,
它巳经不具有阶级的性质

,

它不是统治阶级的意志
,

而是全社会的意志
。

社会要存在下去
,

就应当有一个
“
共同规则

” ,

法律是维护这个共同规则的最有效的手段
。

这时法律的性质虽然

变了
,

但它调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职能
,

它本身必须是
“
公道

”
的这个规律性

,

是不会改变的
。

让我们在这个思想认识的基础上
,

更自觉地实行以法治国
,

更全面地发挥法律在实现四个

现代化中的作用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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